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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征集

2010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通知  

 
(银政办发〔2009〕25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直属机构、银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管委会：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以

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市政府近年来坚持

每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人民群众办10件

实事，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为进一步做好

这项惠民工作，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

化程度，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惠及多

数”的原则，市政府决定，向各县（市）区、

各单位和社会各界公开征集2010年为民办实事

项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时间 

  自通知之日起至12月5日止。 



  二、征集内容 

  1、群众基本生活方面：涉及饮水、用电、

物价、市场供应、食品安全、住房以及出行等

方面的建议； 

  2、城乡建设方面：涉及城市公共设施建

设，以及加快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3、改善环境、建立良好公共秩序方面：涉

及绿化、环保、治安等方面的建议； 

  4、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涉及就业、社

会保障以及扶助贫困群体等方面的建议； 

  5、社会事业方面：涉及改善教育、卫生、

体育条件，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建议； 

  6、其他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方面的建

议。 

  三、征集原则 

  以“关注民生、当年办结、群众满意”为

宗旨，提出符合实际、可操作，财力允许能够

在当年解决或基本解决的人民群众普遍关注、

亟需解决的问题。实施后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实

实在在的惠利，受益面较广，有利于促进我市

经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原则上实事项目应

在2010年内完成，确保当年见效。 

  四、征集要求 

  （一）各县（市）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为民办实事项目征集工作。认真按照征集原则



和要求，坚持从实际工作出发，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认真筛选，提出建议项目。 

  （二）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

后一年，要紧紧围绕《“十一五”规划纲要》

提出为民办实事项目，促进“十一五”规划顺

利完成。  

  （三）各县（市）区、各部门应对2010年

度拟办的实事项目进行分类表述，明确项目名

称、建设内容、作用意义、资金安排、牵头单

位、责任单位等事项，文字表述要准确、简明

扼要，任务要量化，便于群众监督和市委、政

府参考采用。市民提出的建议需注明：姓名、

职业、联系电话、地址，以便沟通联系。 

  （四）以下重点征集单位至少要上报一项

备选：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灵武市、贺

兰县、永宁县政府，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市发改委、工

信局、教育局、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科

技局、宗教局、民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建设局、住房保障局、交通局、水务局、

农牧局、商务局、文广局、卫生局、计生委、

环保局、园林局、城管局、旅游局、体育局、

政务服务中心、政府研究室（扶贫办）、地震

局、安监局、供销社、住房公积金中心、残

联、妇联等。 

  五、征集形式 


